








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问询函的回复

致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巴林卡”、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券商主

办，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收到《关于对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(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4】第 079 号)(以

下简称“问询函”)：

请主办券商就挂牌公司对上述问题答复的真实性、合理性进行核

查，并说明是否应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

导工作指引》第七条的规定发布风险揭示公告。

【现就有关问询事项回复如下】:

一、核查挂牌公司对上述问题答复的真实性、合理性

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历年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；获取了公司偿

还银行债务的明细表及大额还款凭证/银行回单；获取了公司和第三

方的合作协议及附件（初步意向）；获取了 2023 年、2024 年部分大

额银行借贷合同；获取了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获取了公司征信报

告。主办券商核对了公司引用的财务数据，与历年定期报告中披露数

据一致。公司回复中的事实部分的情况，如已偿还银行债务 4394 万

元、实际控制人股权无质押、冻结情形等，答复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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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券商审阅了香巴林卡在回复中对业务发展的规划、履约能力

的说明、持续经营能力的分析以及其他和公司发展经营相关的愿景。

第一，部分回复内容，如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、未来年度可用

于还款的现金流、未来年度到期借款的续贷情况以及与第三方商定延

长履约期限同时减少每年还款金额的最终商议情况等具有重大不确

定性。第二，主办券商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重大债务违约的情

形，公司目前正与银行进行协商。但关于违约债务的归还方式能否协

商一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也无法排除公司未来被银行起诉的可能。

第三，虽然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忠丽的股份未被质押、司法冻结或

强制执行，但判决书及《和解协议》中杨忠丽对欠款归还具有连带责

任。故无法排除若债务人未能按《和解协议》约定归还欠款，实际控

制人杨忠丽的股份可能被申请强制执行，从而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

更的风险。综上，主办券商无法判断香巴林卡对未来预测部分的答复

是否合理。

公司回复中认为“履约不会导致公司丧失持续经营能力”，但得

出该结论的假设前提如未来年度经营情况、增长率、到期借款展期情

况等都具有不确定性。主办券商无法保证公司未来是否可以按《和解

协议》的约定归还欠款。基于谨慎性考虑，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目前的

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对于该事项已在 2024 年 11 月 25

日发布的《风险提示公告》中作出提示。

二、主办券商是否应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

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七条的规定发布风险揭示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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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、2024 年 11 月 14 日披露了《董事会

决议公告》及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。当时公司仅提供了 word 版《和

解协议》，主办券商无法保证最终签章版本与该版本是否一致。经多

次催促，主办券商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获取具有全部当事人签章的

《和解协议》，后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发布了《风险提示公告》，

已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

七条的规定发布风险揭示公告。

主办券商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重大债务违约的情形，已督

促公司披露相关内容。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披露《重大债务违约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1），主办券商亦将及时披露风险提示公

告。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12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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